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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說明及注意事項： 

(1)流程圖如下： 

 

 

 

 

 

 

 

 

 

 

 

 

 

 

 

 

 

 

1、為避免因填寫錯誤，影響老師請頒教育部教師證書時程，務請依下列說明辦理。 

2、請先連結『教育部學審會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網址：https://www.schprs.edu.tw/ 

3、須先登錄帳號及密碼，由『使用者登入(首頁右邊)』欄位下方註冊。註冊後經由人事室審核，

收到E-mail通知啟用帳號，即成功申請帳號。 

 

◎ 每人僅得申請一組帳號、密碼，請務必記住個人帳密，以便未來申請升等此系

統時使用。 

申請系統帳號 

*星號處-務必填寫正確、英文姓名氏請注意順序 

經人事室審核後，請務必啟用帳號 

履歷表填寫 

升等 
(專門著作或學位論文) 

新聘 
(文憑送審) 

系統送出履歷表，由人事室收件 

※人事室未收件前，老師仍可修改及列

印，但需重新送出，人事室才會收到。 

※人事室收件後，老師可列印，不可修改。 

系統暫存履歷表 

紙本文件 

送至人事室 

(包括履歷表、照片

及查核表..等，如送

部檢附資料表所列) 

https://www.schpr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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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功申請帳號後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點「教師申請作業>填寫/匯入履歷表」，點「新增」按

鈕。 

◎選擇審查類別點選『專門著作』或『文憑送審』(如為新聘教師請點選『文憑送審』)或匯入履

歷表檔案。 

 

5、填寫/匯入履歷表：依序填寫基本資料、學經歷資料、歷次送審資料、代表著作、參考著作等。 

(1)填寫『基本資料』子表：請依序填寫各欄位資料。 

(2)填寫『學經歷資料』子表：  

a.點選學術專長代碼（由右側下拉選單點選相符或最接近者）。 

b.需填入教師資格審查當學期任教之科目及每週授課時數。 

c.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者，學校名稱、系所、學

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學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修

業起訖年月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d.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學位均應填寫，論文名稱及指導教授姓名為必填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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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應填寫（若論文名稱過長無法全部輸入時，請於列印後手寫填入），若無學位論文者請填

寫「無」字。 

e.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填寫目前之專任職務與該送審等

級起聘年月。由現職經歷往前填寫最近5段專任工作經歷(以教師經歷為主)。升等教師最後

一欄請填〝現職〞，任職起迄年月請填現職生效月起至隔年1月或7月(上學期升等者-現職迄

日請填隔年1月、下學期升等者現職迄日-請填當年7月)。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任職起迄年月  

中山醫學大學 副教授 99.08~104.01 
上學期辦理升等者，年資合計 4年 6個月 

中山醫學大學 副教授 99.08~104.07 下學期辦理升等者，年資合計 5年 0個月 

(3)填寫『歷次送審資料』子表：  

a.填入目前已審定最高等級之教師資格、證書字號及年資起算年月(與教師證書上登載相同)。 

  應填教育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字號及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 

  如係舊制教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b.「最近3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欄，請填寫歷次送審(包含通過及未通過)

之代表作名稱，如著作名稱過長無法全部輸入時，請於列印後手寫填入。第一次以著作送

審教師資格者免填。 

(4)填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子表：  

a.每欄均需填寫，且務必與著作外審資料內容及順序一致。 

b.代表著作如係由多篇論文組成，請擇定其中一篇作為代表著作，其餘請列在參考著作，並

在著作名稱後面加註『合併為代表作』。 

c.已列在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欄之著作，請勿重複列在參考資料欄。 

d.有多篇參考著作時，點選『新增』後輸入參考著作相關資料，另刪除該參考著作時則點選

『刪除』，『箭頭』可調整參考著作順序。 

e.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均得自行列表    

  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博士/碩士論文、送審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參考資料等欄位，如

因字元數限制無法完整繕打全部名稱者，請於紙本列印後手動補齊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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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寫完畢後點選「暫存」暫時儲存資料或確認相關資料填列無誤後，按下「送出」將送審案

件送至人事室審核，並列印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點選『列印履歷表(教育部審查用)』。一

式 2份，分別貼上 2吋大頭照，並於履歷表上簽名蓋章。 

8、將履歷表(一式兩份)及 1吋大頭照一張、須檢附資料表(P5-P8) 及查核表(P9-P10)一併繳交

至人事室。(請於 1吋大頭照背面，寫下系所及姓名，用於貼教師證書用) 

 

※相關表單請自行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教師資格審查-送審教師資格流程，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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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資格審查送部檢附資料表 

 

教師以著作升等，通過校教評會後，請檢附下列資料，以報部核定。 

 

1.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二份(甲式-教育部審查用)（請貼上照片並簽名蓋章，並

務必確認基本資料正確） 

2.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若有須修改處，請登錄「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修改資料並儲存，再次確認無誤後按「送出」至

人事室審核。 

3.代表著作一份 

4.代表著作合着證明正本(若為獨立著作免附) 

5.身分證影本 

6.現任等級教師證書影本 

7.至本學年之四年以上現任等級聘書影本或服務證明影本 

（舊制講師升等請附歷年聘書或服務證明正本並註記任教未中斷） 

8.繳交照片 1 吋的一張（貼教師證書用，背面請簽名） 

9.兼任教師請另附現任專職證明正本及送審每學期授課滿18小時以上之授課鐘

點時數表正本 

10.送審之代表及參考著作請裝訂成冊(一本)，封面及書背印製： 

(1)送審單位(中山醫學大學、系所) 

(2)送審人姓名 

(3)升等職稱 

(4)申請年月 

(依教育部法規規定送交本校圖書館提供查閱) 

※涉及個資之資料，請勿裝訂放入。 

     

 

聯絡人：人事室  分機 3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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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資格審查送部檢附資料表 

 

教師以學位升等，通過校教評會後，請檢附下列資料，以報部核定。 

 

1.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二份(甲式-教育部審查用)（請貼上照片並簽名蓋章，並務

必確認基本資料正確） 

2.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若有須修改處，請登錄「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修改資料並儲存，再次確認無誤後按「送出」至 

   人事室審核。 

3.博士學位證書影本 

4.現任等級教師證書影本 

5.身分證影本 

6.至本學年之四年以上現任等級聘書影本或服務證明影本 

（舊制講師升等請附歷年聘書或服務證明正本並註記任教未中斷） 

  7.繳交照片 1 吋的一張（貼教師證書用，背面請簽名） 

8.兼任教師請另附現任專職證明正本及送審學期授課滿 18 小時以上之授課鐘點

時數表正本 

9.送審之代表(學位論文)及參考著作請裝訂成冊(一本)，封面及書背印製 

(1)送審單位(中山醫學大學、系所)  

(2)送審人姓名  

(3)升等職稱  

(4)申請年月  

(依教育部法規規定送交本校圖書館提供查閱) 

※涉及個資之資料，請勿裝訂放入。 

      

 

聯絡人：人事室  分機 3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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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資格審查送部檢附資料表 

 

新聘兼任教師以著作送審部定證書，通過校教評會後，請檢附下列資料，以報部核

定。 

 

1.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二份(甲式-教育部審查用)（請貼上照片並簽名蓋章，並務必

確認基本資料正確） 

2.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若有須修改處，請登錄「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修改資料並儲存，再次確認無誤後按「送出」至 

 人事室審核。 

3.代表著作一份 

4.代表著作合着證明正本(若為獨立著作免附) 

5.身分證影本 

6.至本學年之現任等級聘書影本 

7.照片 1 吋的一張（貼教師證書用，背面請簽名） 

8.兼任教師請另附現任專職證明正本及每學期授課滿 18 小時以上之授課鐘點時數

表正本 

9.送審之代表及參考著作請裝訂成冊(一本)，封面及書背印製 

(1)送審單位(中山醫學大學、系所) 

(2)送審人姓名 

(3)送審職稱 

(4)申請年月 

(依教育部法規規定送交本校圖書館提供查閱) 

 

聯絡人：人事室  分機 3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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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資格審查送部檢附資料表 

 

新聘兼任教師以學位送審部定證書，通過校教評會後，請檢附下列資料，以報部核

定。 

 

1.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二份(甲式-教育部審查用)（請貼上照片並簽名蓋章，並務必

確認基本資料正確） 

2.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若有須修改處，請登錄「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修改資料並儲存，再次確認無誤後按「送出」至 

 人事室審核。 

3.碩/博士學位證書影本 

4.身分證影本 

5.至本學年之現任等級聘書影本 

6.照片 1 吋的一張（貼教師證書用，背面請簽名） 

7.現任專職證明正本及每學期皆滿 18 小時以上之授課鐘點時數表正本 

 

 

聯絡人：人事室  分機 3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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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 審 人：                 

送審類別：□國內學位（請直接填寫第一項、第八項及第九項） 

□國外學位 

□歐洲藝術文憑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      款，送審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二、畢業學校為□參考名冊所列、□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三、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 □是     □否 

四、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是      

□否（請說明________） 

五、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碩士               天 

           □博士               天 

                 □藝術文憑               天 

六、文件是否已辦理驗證？   □是     □否 

七、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參、二、(一)所列之 12 個國家學歷？  

□是   □否（□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未辦理查證） 

八、學校已進行實質審查？    □是       □否 

九、繳交文件（繳交影本時，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核與正本無

誤」及核對人職章） 

□ (一)國內╱國外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 

□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 (三)學位論文及(或)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另須繳交下列文件： 

□ 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 個人入出境紀錄 

□ 其他（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請說明        ）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 送審副教授資格者，除該學位須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是否

依修正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審查（包括外審）？    □是           

□否 

 

系所承辦人員：                    學院承辦人員：                      

人事承辦人員：                    人 事 主 管：                       
 

 

 

 

 

 



 10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著作（技術報告、作品、體育成就） 

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 

 

送審類別：□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藝術作品  □體育成就 

 

◎說明：以下查核項目，符合項目打 V，不符合項目打 X；不須查核項目免註記） 

 

※送審資格部分： 

□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   款規定 

□ 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 

□ 有專任學校者以專任學校送審 

□ 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 1 學分，且授課達 18 小時,空中大學及專校滿 2

學; 

□ 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項授課時數規定 

□ 專業（門）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聘書）符合規定 

□ 醫學中心年資符合規定 

□ 屬舊制教師，並附教師證書及任教未中斷證明 

□ 特殊身分先行程序完備（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公務人員、軍人等） 

□ 確認無不得送審情況（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

者；無因抄襲、登載不實、剽竊、舞弊、文件偽造變造等經本部審議確定並為一定期間不

得送審之情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由私立學校送審。送審人於送審學年度聘期開

始前已屆滿 65 歲。） 

 

※專門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部分： 

□ 均符合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規定 

□ 均為 5年內且為前一等級之後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 專門著作出版時間應於外審前 

□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 

□ 研討會論文，有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 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 送審前 5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 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

註記查核結果） 

□ 審查委員應包含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 

□ 美術作品（□平面作品、□立體作品）         件；□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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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展 

□ 音樂作品（□創作、□演奏）    種／場；_______分鐘 

□ 舞蹈作品（□創作、□演出）      場；_______分鐘 

□ 戲劇作品（□編劇、□導演、□演員、□劇場藝術）；_______分鐘 

□ 電影作品（□長片_________類；□短片）_______部(本)；________分鐘 

□ 設計作品（□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      件 

□ 送審作品附有創作報告；□創作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 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完成之作品，且主要作品須為送審前 5年內完成者。 

□ 送審作品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獲通過，本次有新增 1/2 以上之作品 

□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為參考作品，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註記查

核結果） 

 

※體育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 體育成就證明(表列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 附有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之技術報告 

□ 技術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 成就證明於送審前五年內取得，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

關單位提具證明。 

□ 前一等級係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學校審查程序部分： 

□ 一級（次）外審（外審人數增加）  □二級（含）以上外審 

□ 著作（含技術報告、藝術作品）已辦理外審 

□ 各級教評會紀錄均完整登載 

□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學校查核章、送審人簽章完整無遺漏 

 

 

 

系所承辦人員：                    學院承辦人員：                      

人事承辦人員：                    人 事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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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業期限計算方式及注意事項： 

參酌擬聘教師之「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及「入出境紀錄」。教師在國外

的修業期限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9

條之規定。 

一、修業期限計算原則： 

（一）一般國外學位 

學位 累計修業期限 

持學士學位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32個月 

持碩士學位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8個月 

持博士學位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16個月 

碩士、博士學位同時修習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24個月 

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

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 
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16個月 

（二）經由國際學術合作模式，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雙學位 

學位 
累計修業期限 

（得併計 2校修業時間） 

累計學分數 

（得併計在 2校修習學分數） 

持學士學位者 累計在 2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32個月 
在 2 校當地修習學分

數，累計須各達獲頒學

位所需總學分數之 1/3

以上 

持碩士學位者 累計在 2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12個月 

持博士學位者 累計在 2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24個月 

二、修業期限計算範例及注意事項： 

（一）修業期限計算方式須以各國學制、學校行事曆、送審者入出境紀錄綜合判斷。 

1. 依各該國學制規定須修習課程，且學校行事曆所載起迄時間核與送審人駐留於該留學

國時間相符者，納入修業期限計算。 

2. 依各該國學制規定，無須修習課程者，應以學校所載修業起迄時間證明代替。 

（二）修業期限計算範例： 

新聘教師之國外學校某學期(Semester)起迄日期為 95年 9月 1日至 95年 12月 21日，

該師入出境紀錄所載該時段入出境日期分別為：出境：95年 9月 5日、入境： 

95年 12月 25日，則該師該學期修業期限計算如下： 

26天(9月)+31天(10月)+30天(11月)+21 天(12 月)=108天。 

第 3頁 (共 4頁) 
（三）修業期限計算注意事項： 

1. 根據民法第 123條第 2項規定，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 30 日；爰此，所稱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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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修業時間需滿 8個月係指應滿 240天，其餘修業期限之採計類推。 

2. 若教師取得學位係屬無需修習課程，以學校所載起迄時間證明代替者，其修業期限計

算方式以學校所載起迄時間(合計天數)扣除在台居留天數。 

3. 教師如無法提供學校行事曆，部分學校之成績單亦會記載各學期(季)起迄時間，亦可作

為計算之參考。（如下圖） 

 

4. 計算修業期限，應避免以下錯誤：  

（1）修業期限未經核算或送審人未繳交入出境紀錄。 

（2）僅根據送審人入出境紀錄計算修業期限，並未綜合修業情形一覽表註明之各學期修業

起迄或學校行事曆、成績單綜合判斷。 

（3）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所載修業起迄年月，與修業情形一覽表所載送審學歷修業

起迄年月不一致。 

（4）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所載授予學位年月與修業情形一覽表所載學歷證件所載畢

業年月不一致。 

（5）送審人修業情形一覽表所載各學期修業情形暨起迄年月與行事曆所載不一致。 

（6）學期（季）之寒暑假（送審人未修課）亦計入修業期限。 

 

 

 

 

 

 
 


